
服务指南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办理流程 收费信息

1
市级排污许可正本变更（法定代表人
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
一条

1.受理（5个工作日）             
2.审核（20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2 市级排污许可证新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

1.受理（5个工作日）             
2.审核（20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3
市级排污许可正本变更（单位注册地
址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
一条

1.受理（5个工作日）             
2.审核（20个工作日）            
3.送达（3个工作日）

不收费



4
市级排污许可正本变更（单位名称变
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
一条

1.受理（5个工作日）             
2.审核（20个工作日）            
3.送达（4个工作日）

不收费

5
市级排污许可正本变更（其他正本中
载明的基本信息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
一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20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6 市级排污许可证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20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7 市级排污许可副本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
一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20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8 市级排污许可证申请补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
一条

1.受理（5个工作日）             
2.审核（20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9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辐射类报告书）重新报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10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辐射类报告表）重新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11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辐射类报告书）首次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12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非辐射类且编制报告表的项目）首
次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1.受理（5个工作日）             
2.审核（8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13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非辐射类且编制报告书的项目）重
新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1.受理（0个工作日）             
2.审核（16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14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
承诺审批（报告书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关于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深化环评“放管服”
改革及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的通知》

1.受理（10个工作日）             
2.审核（16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15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辐射类报告书）重新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16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辐射类报告表）首次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17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非辐射类且编制报告表的项目）重
新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1.受理（0个工作日）             
2.审核（8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18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辐射类报告表）重新报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19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非辐射类且编制报告书的项目）重
新报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1.受理（0个工作日）             
2.审核（16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20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非辐射类且编制报告表的项目）重
新报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1.受理（0个工作日）             
2.审核（8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21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非辐射类且编制报告书的项目）首
次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16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22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
承诺审批（报告表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关于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深化环评“放管服”
改革及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的通知》

1.受理（5个工作日）             
2.审核（8个工作日）            
3.送达（2个工作日）

不收费

23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注册地址变更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一条
1.受理（0.4个工作日）             
2.审核（0.4个工作日）            
3.送达（0.2个工作日）

不收费

24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新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条、第六条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五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3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25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条、第六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3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26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单位名称变更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一条
1.受理（0.4个工作日）             
2.审核（0.4个工作日）            
3.送达（0.2个工作日）

不收费



27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注销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四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3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28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重新申请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二十三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3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29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补发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六
条

1.受理（0.4个工作日）             
2.审核（0.4个工作日）            
3.送达（0.2个工作日）

不收费

30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部分终止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四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3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31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法人变更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条
1.受理（0.4个工作日）             
2.审核（0.4个工作日）            
3.送达（0.2个工作日）

不收费

32 市级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三条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核（3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33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证注
销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34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证新
申请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十
四条、《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第五
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35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证重
新申请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十
四条、《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第五
条、第十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36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证变
更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十
四条、《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第五
条、第十二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37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2017修正) 》第十九条 、《入河排污口监
督管理办法》第六条、《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

1.受理（0.5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0.5个工作日）

不收费

38 贮存危险废物超过一年的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八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39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
》经营场所负责人信息变更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40
到期换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
疗废物）》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41
首次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
疗废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七条、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4个工作日）

不收费

42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
》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信息变更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43
现有经营单位重新申领《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医疗废物）》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44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
》企业名称信息变更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45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
》基础信息变更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46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
》注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七条、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47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
》遗失补办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七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48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的
备案（非辐射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五条
、第六条

1.受理（0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1个工作日）

不收费

49
市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的
备案（辐射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五条
、第六条

1.受理（0.4个工作日）             
2.审核（0.4个工作日）            
3.送达（0.2个工作日）

不收费

50
射线装置异地使用备案（省内跨省辖
市）

《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三条
1.受理（0.5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0.5个工作日）

不收费



51 放射性同位素进口备案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二十一条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已下放辐射类建设项目监
管工作的通知》第一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

1.受理（0.5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0.5个工作日）

不收费

52 放射性同位素出口备案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二十一条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已下放辐射类建设项目监
管工作的通知》第一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

1.受理（0.5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0.5个工作日）

不收费

53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备案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二十一条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已下放辐射类建设项目监
管工作的通知》第一条、《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

1.受理（0.5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0.5个工作日）

不收费

54
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省内跨
省辖市）

《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三条
1.受理（0.5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0.5个工作日）

不收费

55 废旧放射源备案（送至省放废库）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二十三条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已下放辐射类建设项目监
管工作的通知》第一条

1.受理（0.5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0.5个工作日）

不收费

56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异地使用备案（省
内跨省辖市）

《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三条
1.受理（0.5个工作日）             
2.审核（1个工作日）            
3.送达（0.5个工作日）

不收费

57 固体废物申报登记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款、第
二款、第三款、第三十二条

1.受理（0.6个工作日）             
2.审核（0.8个工作日）            
3.送达（0.6个工作日）

不收费



服务指南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监管流程 监管结果

1
对未批先建行为4种情形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三十一条

1.由生态环境部门受理；                    
2.受理的案件符合条件的，应当立案；         

3.调查取证，制作笔录、案卷；               

4.合议，集体研究作出决定，必要时适用听证程
序；                                     

5.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行政处罚材料归档。

1.发现问题作出责令停止建
设行政命令；               

2.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        

3.可以作出责令恢复原状的
行政命令；                 

4.作出对责任人的行政处分

。

2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编制质量问题3种情形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三十二条

1.由生态环境部门受理；                    

2.受理的案件符合条件的，应当立案；         
3.调查取证，制作笔录、案卷；               

4.必要时适用听证程序；                    

5.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行政处罚材料归档。

1.发现问题作出将违法信息

记入社会诚信档案；         

2.视情形，对违法行为分别
作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

行政处罚。

3
对核技术利用单位违反放射性
同位素备案规定行政处罚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
全和防护条例》第五十六条

1.根据日常检查或专项检查发现的线索对涉嫌违

法单位开展检查和取证；                      

2.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3.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4.执行行政处罚；                          

5.材料结案归档。

1.责令停止非法活动；      

2.作出责令限期整改、警告

、停业或者吊销许可证、罚
款的行政处罚；               

3.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4
对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

大气、水污染物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
条

1.由生态环境部门受理；                      

2.受理的案件符合条件的，应当立案；         
3.调查取证，制作笔录、案卷；               

4.合议，集体研究作出决定；                 

5.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行政处罚材料归档。

1、发现问题作出责令改正、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停业

、关闭等行政命令；             
2、作出罚款、按日连续罚款

行政处罚。

5

对无生产配额许可证生产消耗
臭氧层物质或应当申请领取使

用配额许可证的单位无使用配

额许可证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
的行政处罚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消耗臭氧层物

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1.在日常检查或专项检查中发现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情形的，进行初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组织调查取证；                          

3.开展案件审查；                          
4.告知当事人有关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                       

5.行政处罚听证（如当事人申请）；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案情复杂或者对重大违法

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审议决定 ；           

7.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8.送达和执行。

1.发现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2.执行行政处罚决定。

6

对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设

备、制冷系统或者灭火系统的

维修、报废处理，消耗臭氧层

物质回收、再生利用或者销毁
等经营活动的单位的行政处罚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1.在日常检查或专项检查中发现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情形的，进行初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组织调查取证；                          
3.开展案件审查；                             

4.告知当事人有关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                        

5.行政处罚听证（如当事人申请）；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案情复杂或者对重大违法

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审议决定 ；         

7.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8.送达和执行。

1.发现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2.执行行政处罚决定。

7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销售单位

的行政处罚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1.在日常检查或专项检查中发现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情形的，进行初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组织调查取证；                            

3.开展案件审查；                                  

4.告知当事人有关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                             

5.行政处罚听证（如当事人申请）；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案情复杂或者对重大违法
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审议决定 ；            

7.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8.送达和执行。

1.发现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2.执行行政处罚决定。

8

对油库、加油站、油罐车未按
照国家规定建设安装油气回收

装置或者不能保证正常运行的

监管的监管

《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

》第四十四条

1.根据日常检查或专项检查发现的线索对涉嫌违

法单位开展检查和取证；                              
2.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3.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4.执行行政处罚；                                
5.材料结案归档。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



9

对在城市大气污染控制区域内
未淘汰燃煤锅炉或者其他燃煤

设施或者未进行清洁能源改造

或者企业未配套建设除尘脱硫

脱硝等减排设施的行政处罚

《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

》第四十三条

1.根据日常检查或专项检查发现的线索对涉嫌违
法单位开展检查和取证；                             

2.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3.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4.执行行政处罚；                             

5.材料结案归档。

1.责令拆除；                

2.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

处以罚款，逾期不建设的由
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10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编制质量问题3种情形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三十二条

1.由生态环境部门受理；                    
2.受理的案件符合条件的，应当立案；                    

3.调查取证，制作笔录、案卷；                

4.必要时适用听证程序；                       
5.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行政处罚材料归档。

1.发现问题作出将违法信息

记入社会诚信档案；                 
2.视情形，对违法行为分别

作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

行政处罚。

11
对发生辐射事故或者有证据证
明辐射事故可能发生的行政强

制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

全和防护条例》第四十三条

1.发现发生辐射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辐射事故可

能发生；                                              

2.启动行政强制简易程序；                              
3.作出行政强制决定；                                  

4.执行强制决定，封存事故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扣押财物；                                       

5.材料结案归档

1、封存事故场所、设施或者

财物，扣押财物

12
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

检查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二十八条

1.制定跟踪检查的监管计划；                            

2.选定特定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企业作为检查对

象；                                                  
3.检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情况；                            

4.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当事人告知检查结

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5.行政检查材料归档。

1.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
当事人告知检查结果；                  

2.发现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3.发现问题作出行政强制决
定。

13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编制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

十八条

1.制定检查的监管计划；                                 

2.选定特定项目报告书（表）作为检查对象；                 

3.检查报告书（表）编制情况；                           
4.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行政

处罚；                                          

5.行政检查材料归档。

1.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             

2.对发现的问题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和记入社会诚信档案

。

14 对核技术利用单位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

防治法》第十一条、《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第四十六条

1.制定监管计划；                            

2.选定单位作为检查对象；                         

3.对被检查单位开展行政检查；                            

4.告知当事人检查结果；                                
5.对发现问题进行处理；                        

6.行政检查材料归档。

1.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

当事人告知检查结果；                 

2.发现问题作出改正等行政
命令；                                

3.发现问题作出行政指导；           

4.发现问题流转行政强制、
行政处罚等程序。

15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年度生产

、使用、进出口配额许可的行
政检查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1.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配额许可

监管计划；                                               
2.选定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配额单位

作为检查对象；                                            

3.对正在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的
单位开展行政检查；                                        

4.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当事人告知检查结

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5.行政检查材料归档。

1.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

当事人告知检查结果；                    

2.发现问题作出行政指导；           

3.发现问题作出其他具体行
政行为；                               

4.发现问题流转行政强制；          

5.发现问题流转行政处罚程
序。

16

对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设

备、制冷系统或者灭火系统的

维修、报废处理，消耗臭氧层
物质回收、再生利用或者销毁

等经营活动的单位的行政检查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消耗臭氧层物质
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1.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配额许可

监管计划；                                                
2.选定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配额单位

作为检查对象；                                         

3.对正在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的
单位开展行政检查；                                       

4.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当事人告知检查结

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5.行政检查材料归档。

1.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
当事人告知检查结果；                  

2.发现问题作出行政指导；          

3.发现问题作出其他具体行
政行为；                               

4.发现问题流转行政强制；      

5.发现问题流转行政处罚程
序。

17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销售单位

的行政检查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1.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配额许可
监管计划；                                                 

2.选定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配额单位

作为检查对象；                                            

3.对正在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年度生产、使用的
单位开展行政检查；                                       

4.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当事人告知检查结

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5.行政检查材料归档。

1.未发现问题终止检查并向

当事人告知检查结果；                     
2.发现问题作出行政指导；             

3.发现问题作出其他具体行

政行为；                                 
4.发现问题流转行政强制；          

5.发现问题流转行政处罚程

序。



18

对油库、加油站、油罐车未按

照国家规定建设安装油气回收
装置或者不能保证正常运行的

检查

《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
》第四十四条

现场检查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

19

对在城市大气污染控制区域内

未淘汰燃煤锅炉或者其他燃煤
设施或者未进行清洁能源改造

或者企业未配套建设除尘脱硫

脱硝等减排设施的检查

《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

》第四十三条
现场检查

1.责令拆除；                  

2.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

处以罚款，逾期不建设的由
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20
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

单位的行政检查

《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条例》第五十三条

按照《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有关

要求开展监管。

依照《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条例》要求开展监

管，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